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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场所吸
烟、随手向车窗外丢
弃垃圾、在小区遛狗
不束犬链……曾有过
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市
民要注意啦！从今年
7月1日起，如果再
有这样的行为发生，
你就会受到法律的处
罚了。

昨日上午，《宁
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以下简称《条
例》）颁发新闻发布
会举行，由市人大常
委会、市文明办、市
法制办联合进行发
布。

《条例》共六章
四十四条。《条例》
内容禁止与倡导分
设、惩诫与奖励并
举，既重点提出了公
共环境文明、公共秩
序文明、交通文明和
社区公共文明“四大
类文明行为规范”，
并对市民反映最强烈
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做
出了相应的处罚规
定，也对应着力倡导
的文明行为设置了鼓
励措施和保障条款。

“《条例》所规
定的内容，鲜明地告
诉人们支持什么、反
对什么，哪些是要大
力倡导的，哪些是要
共同反对的，是市民
素质提升的准绳和依
据。”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李正平向记者表示。

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主任陈德良说，
《条例》的出台，将
使法治与德治互为支
撑、相向而行，推动
核心价值观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为深
化文明城市创建、打
造东方文明之都提供
有力的法治保障。

据悉，相关部门
将抓紧调研，及时拟
定《条例》相关配套
办法，确保配套办法
在明年7月1日以前
按时出台，并确保配
套办法合法有效并具
有可操作性。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7月1日起施行
不文明行为还将记入个人信用档案
发现不文明行为可向12345举报

吸烟
（注：《条例》第33条）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医疗服务场所、教
学活动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公共电梯间
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内吸烟的，由
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处五十元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

养犬
（注：《条例》第35条）

限养区内
饲养烈性犬、大型犬的，由当地公安

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处没收其犬只；

携犬出户时不束犬链、不由成年人牵
领或者不及时清理排泄物的，由当地公安
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二百
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
收其犬，吊销《养犬登记证》；

非限养区内
携烈性犬、大型犬出户时不采取必要

的安全措施的，由当地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

抛物
（注：《条例》第37、38条）

高空抛物
从建筑物、构筑物内向外抛掷危害安

全物品的，由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或者区县
（市） 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二百元以上四百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百元罚款。

车内抛物
在行驶的车辆内向外抛掷物品，属驾

驶人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处二百元罚款；属乘车人行为的，由当
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五十元罚款。

记者 房伟 实习生 李婷

《条例》设立了严格的
处罚措施，但为了强化教
育、警示，也明确了处罚之
外的多样化“惩诫”措施，
可谓另一大特色。

《条例》规定，违法行
为应当受到行政罚款处罚
的，违法行为人可以向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参加相关社会
服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
据违法行为和社会服务岗位
设置的实际情况，安排其参
加相应的社会服务，违法行
为人参加并完成相应的社会
服务，并经认可的，可以依
法从轻、减轻或者不予罚款
处罚。

对采取威胁、侮辱、殴打

等方式打击报复劝阻人、投
诉人、举报人或者违反《条
例》相关规定，被依法处罚但
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以及
其他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
行为予以信用信息记录。

《条例》还规定可对不
文明行为进行曝光，情节严
重，社会影响恶劣的不文明
行为可将其违法行为事实证
据采取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
和时限内予以曝光；对有关
部门和单位未履行文明行为
促进工作职责，情节严重，
社会反响强烈的，可以对其
不履行职责的情形采取适当
方式予以曝光。

据市法制办副主任毛利

奇介绍，条例中的惩戒和鼓
励措施都会有相应的管理机
构和部门去负责落实。

不文明行为投诉举报统
一受理平台，由市和区县
（市）人民政府依托当地政务
咨询投诉举报平台（12345投
诉举报平台）设立的，目前这
个平台已经建立并运行。不
文明行为曝光平台，将由市
和区县(市)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指导机构会同志愿者工作
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组织实
施。不文明行为个人信用信
息记录，将按照条例和本市
有关信用信息公示的相关文
件要求，由市信用办会同有
关部门予以落实等等。

对具有社会正能量的道
德文明行为，采取多种鼓励
和支持措施，提高公民实施
文明行为的积极性，形成文
明行为的社会示范效应，是
《条例》的一大特色。这些
都有助于引导更多市民崇德
向善，激发市民文明行为的
热情和积极性。

《条例》集中列举了现
阶段应着力倡导的文明风尚
行为，如文明节庆、文明婚
丧嫁娶、勤俭节约、遵守公

共礼仪和职业道德等。《条
例》鼓励给予人们更多的人
文关怀，比如，在第三章当
中，提出有关“设置自动体
外除颤器”“设立爱心服务
点”“设置母婴室”等。

《条例》还对六类具有高
尚道德品质的文明行为作了
特别的规定，并规定了表彰、
奖励等鼓励措施，如扶弱济
困、见义勇为、慈善公益、无
偿献血与捐献器官遗体、志
愿服务、现场急救等。

此外，《条例》加大了对文
明行为先进模范人物的鼓励、
扶助力度。《条例》规定，建立
困难帮扶制度，对生活困难的
文明行为先进人物给予帮扶；
建立爱心公园、荣誉墙等表彰
和纪念设施，作为道德荣誉发
布、展示和道德宣传教育活动
基地；建立文明行为记录制
度，按照当事人自愿原则，对
相关文明行为予以记录，并作
为实施荣誉表彰、积分入户加
分等措施的依据。

提文明素质，应大有所为

弘扬正气，鼓励先进

我市2005年 10月被命
名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随
后又实现了“四连冠”。在创
建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市民文明素质与道
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但是，不文明现象还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市民对从
建筑物构筑物内向外抛物、
车内向外抛物、乱贴乱写、
破坏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吸
烟、随地便溺、犬类扰民、
乱扔垃圾、乱穿马路等不文
明行为反映比较强烈。

对此，《条例》在第二
章中明确规定，公民不得实
施公共环境、公共秩序、交
通出行和社区管理四个方面
的不文明行为。

公共环境方面，不得实
施“在公共场所吸烟；随地吐
痰、便溺或者违反规定倾倒、

丢弃垃圾；违反
规定燃放烟花
爆竹”等7种不
文明行为。
公众秩序方面，
不得实施“违反
规定在限养区内饲
养烈性犬、大型犬；
在公园、公共绿地、广
场等集会、娱乐、广场舞
等使用音响时，产生超过规
定排放标准的噪声”等8种
不文明行为。

交通出行方面，不得实
施“向车外抛掷物品；遇行人
过人行横道时不停车让行；
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饮食、大
声喧哗”等7种不文明行为。

社区公共文明方面，不
得实施“违反规定在物业管
理区域内饲养家禽、家畜、食
用鸽、信鸽等动物”等7种不

文明行为。
《条例》还特别对当前市

民反映比较强烈的公共场所
吸烟、乱张贴、违规养犬、高
空抛物、车窗抛物和违规吊
挂堆放物品等不文明行为做
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惩诫并重，以“诫”为主

可用社会服务“折抵”罚款

做文明市民，应有所不为

明确基本行为规范

再这么做就要受处罚啦

■相关链接

漫画 严勇杰


